
PA
R

TY &
 G

O
V

E
R

N
M

E
N

T FO
R

U
M

 党政论坛 2010年2月号12

FORUM
PARTY&GOVERNMENT

        党的建设

党
内质询是党的地方各级委员

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

员的一种监督活动，它为党

委委员和纪委委员提供了一个履行监

督职责的平台，使党的监督权由虚变

实，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而党内

质询权是指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

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对所在

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和问询，并要求

所在委员会的相关机构或者部门在法

定期限内，以法定形式进行答复的法

定权力。党内质询权的行使状况，从

一个侧面上反映了一个执政党政治民

主的发展程度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

发展状况。

目前，党内质询还存在一些不

足和问题，应当通过加强宣传教育，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保

障党内质询的顺利开展。

一、党内质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内监督

制度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

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党内监督制度，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地方党委

委员、纪委委员开展党内询问和质询

办法对党内质询目的、质询主体、质

询对象、质询程序和基本职责作了规

定，为地方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行使

党内质询权提供了党内法规保障。通

过党内质询，增进党内和谐，以党内

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党中央提出的

新时期重大战略任务。地方党委委员

和纪委委员行使党内质询权作为党内

监督的重要形式，对保障党内民主，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防止

违法违纪和腐败现象，完善党内监督

制度，增进党内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党内质询是一种全新的监

督形式，党内质询方面的法规还不够

健全、不够完善，质询工作也存在一

些问题与不足，从而影响了党内质询

作用的充分发挥。

第一，对党内质询的认识还

存在偏差，质询氛围不够浓厚。在

党 内 有 些 人 认 为 ， 质 询 是 “ 添 乱

子”、“找茬子”、“闹矛盾”，会

造成党内关系的不团结、不和谐；现

阶段提出质询案，也是“白搭”，没

有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有些人还

存在怕得罪领导的思想，不敢使用质

询权，不愿行使质询权；少数党委委

员和纪委委员还缺乏质询意识和监督

意识；有些地方党组织和有关领导干

部还存在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意识比

较淡薄，甚至虚化或淡化党内质询制

度，对党内质询工作不够重视，没有

适时安排党内质询等现象，这些错误

认识和现象对发挥党内质询制度的作

用，健全党内监督，增进党内和谐，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党内质询主体和客体的

范围还偏窄。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和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

员开展党内询问和质询办法的规定，

目前只有地方党委会委员和纪委委员

才享有党内质询权，党的中央委员会

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党

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并不享有党内质

询权，从而影响了党内质询这种重要

监督形式的广泛使用。在党内质询客

体方面，党内监督条例只规定党的地

方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对党的委员

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质询；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

查委员会委员，有权对纪律检查委员

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质询。党内质询客体并不包

括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全体会议决

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包

括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和各级地方党的委员会、纪律检

查委员会以及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

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本身存在的问

题；也没有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可

以对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

定和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质询。

第三，党内质询的保障措施还

不够完善。“党内监督的综合性和

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党内监督制

度必须统配套。”但是现行党内质

询的各项制度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制

度体系，相关的保障措施还不够健

全、不够完善，与党内质询密切相

关的党内质询案审查制度，质询案

转交制度，质询备案制度，质询信息

汇报、反馈制度，质询协调、处理制

度，质询回避制度，责任免除制度以

完
善
党
内
质
询
制
度

○章舜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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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党务公开制度等等都有待进一步健

全和完善。

第四，党内质询的体制还不够

健全。“党内监督体系既是多因素、

多层次、多途径、多系统相互作用的

综合性开放体系，又是一个相对独

立、自成体系、自我调控能力强劲

的科学系统。”监督机构的不独立

必然会影响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的专门监督

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是党内质

询 主要的质询权人，但现行党的地

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实际上是党的

地方委员会的下属机构，纪检书记的

职位比党委书记的职位低，客观上使

得纪律检查委员会难以对党的委员会

实行强有力的质询监督。“监督体制

不健全、不完善是造成权力失控、腐

败滋生的重要原因。”现行党内质询

体制不够健全、不够完善，是党内质

询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

原因之一。

二、完善党内质询制度的若干

思考

第一，要加强党内质询制度的

宣传教育，普及党内质询知识，提

高党内质询能力。

党内质询制度是党中央根据新

时期党建要求提出的一项全新的党

内监督制度，党内存在不同思想认

识也是正常现象。党的建设是党领

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

宝，党内教育是党建工作的重要手段

之一。加强党内教育，不断学习、善

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党内质询的

知识和能力，是充分发挥党内质询的

监督作用，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决定性

因素。要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学习

型党组织的要求，在全党营造学习的

浓厚氛围，普及党内质询知识，提高

党内质询能力。现阶段教育的重点对

象应当是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要完善和落实

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充分

发挥党校、高等学校在党的教育中的

重要作用，通过党建专家、法学教授

宣讲质询知识的方式，向党的地方各

级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普及党内质询知识，提高党内质询能

力。通过宣传教育普及党内质询知

识，提升质询意识，提高质询能力，

认识党内质询的作用和意义，摒弃错

误思想认识，敢于和善于运用党内质

询权，加强党内监督，增进党内和

谐。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党内质询

知识和质询能力宣传教育的重要性，

加强对党建工作特别是党的教育工作

的领导工作，加强对党内质询工作情

况的检查指导，及时发现和改进质询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创新质询工

作方法，为党内质询制度的实施奠定

良好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二，适时扩大党内质询的主

体和客体范围。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纪

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是党内质询主体

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党的中央委员

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是否应当成为

党内质询权人，则有不同看法。笔者

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党的各级代表大

会代表也应当成为党内质询权人。党

内质询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监

督，是党组织（纪检部门）和全体党

员在民主集中原则指导下，在党内政

治民主和组织民主基础上，依据党规

党纪从党组织内部对党的执行行为、

领导行为和党员行为所开展的检查、

评价和督促活动。”党的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的 高

决策机关、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其

委员会的决策和执行情况，对党、国

家和人民利益的影响更大，理应成为

党内质询监督的重点。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是同级党组

织的 高权力机关，也“是同级党

组织的 高监督机关，其监督具有

权威性、强制性和有效性。”党代会

代表是广大党员的代表，党代会代表

依法行使党内质询权，不仅是党代会

代表实现党内监督职能的重要形式，

而且是广大党员实现民主监督权利的

重要途径。在完善党内质询法规时，

应当规定若干名党代会代表联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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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质询案；党代会重大决策通过之

前，应当召开质询会议，接受党代表

质询；党代会会议期间，党代表提出

的质询案由党代会主席团负责受理，

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表提出质询案

由专门设立的机构负责受理，例如比

照人大在党的代表大会设立党内监督

委员会，并设立监督办公机构，在党

代会闭会期间，专门负责党代会代表

的质询案的有关事务，受理党代表质

询案，接收质询案书面材料，转交质

询材料给被质询机关和被质询人，安

排质询时间和地点等等。

针对党内质询客体范围偏窄问

题，建议将党内质询客体范围扩大到

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纪律

检查委员会委员，党的各级代表大会

的决议、决定和决议、决定的执行中

的问题，以及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

委员会工作报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

会是党的专门监督机构，建议规定党

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不但有权对纪

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决定

和决议、决定执行中的问题，以及工

作报告提出质询，而且有权对党的委

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决定和决议、

决定的执行中的问题，以及工作报告

提出质询。

第三，进一步完善党内质询的

保障措施。

首先，应当建立党内质询会议

制度。虽然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

员开展党内询问和质询办法规定，

党内质询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但并

没有规定不得召开质询会议，况且，

从各国议会质询实践情况分析，多数

国家都是采取质询会议的形式实施议

会质询制度。因此，建议规定党的委

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在重大决策的

制定和执行中，党的代表大会会议期

间，必要时应当召开质询会议，按受

质询。质询会议可以分为两种，一种

是定期质询会议，一种是不定期质询

会议。前者如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时，

召开质询会议，对重大议题、党代会

报告等，接受质询；后者如党委会在

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临时召开

质询会议，接受质询。党内质询会议

可以由党组织主动召开，也可以是由

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以及符合法定人

数的党代会代表和党的组织机构（如

纪委）提出召开。

其 次 ， 进 一 步 完 善 党 务 公 开

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是由党内基本

制度、具体制度和程序性制度所构

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

体。党务公开制度是党内民主的具

体 制 度 ， 也 是 保 障 党 内 质 询 制 度

发挥有效作用的前提和条件，只有

实施党务公开，才能使党内质询监

督不至于落空。知情是监督的重要

前提和条件，不了解情况就无法质

询，党务公开还是执政党民主程度

和开放程度的外在标尺，不公开是

要付出公信力、信任度代价的。列

宁曾经指出，没有公开性谈民主是

很可笑的。因此，加强党内质询，

必须进一步完善党内公开制度。因

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党务公开方面

的法规制度，创新党务公开形式，

除涉及党的秘密不能公开外，凡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向

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和党内监

督，以保证党内质询的顺利开展。

再次，应当建立回避制度。党

内质询是质询权人的一项权力，任何

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制约机制，质询

权力的行使也不例外。党内质询回避

制度是指当党内质询内容与质询权人

有利害关系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不能作为质询权人，以免影响质询监

督公正性的制度。党内质询中的回避

可以由利害关系当事人主动提出，也

可以由质询案受理机关或者被质询人

提出。当受理机关与质询内容有利害

关系时，该质询案应当由与质询内容

有利害关系的受理机关的上一级受理

机关负责受理。

后 ， 应 当 建 立 质 询 免 责 制

度。为了保障质询权人敢于行使质

询权，充分发挥党内质询的作用，

建议建立党内质询免责制度，即“要

探索建立‘言者无罪’的制度，让党

的各级领导班子能听到不同的看法，

听到尖锐的批评意见，听到真实的情

况。”在党内提出质询案和质询会议

上的发言，除非质询人不按照规定程

序开展质询、故意刁难、无理纠缠，

故意违反党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否则，即使有不当之处，也应

当免除党内纪律处分，以切实保障党

内质询权。

第四，进一步健全党内监督

体制。

党内质询需要一定的体制作为

保障，目前，党的各级纪律检委员会

是在同级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

作并对其负责的，所以，很难对同级

党的委员会及其领导发挥强有力的监

督作用。现阶段应当进一步健全党内

监督体制，提升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

位，将现有隶属于党的委员会的纪律

检查委员会独立出来，建立与同级党

的委员会平行，实行垂直领导的纪律

检查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的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只接受产生它的

党的代表大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领导，专门负责党内监督，只对产生

它的党的代表大会、上级纪律检查委

员会和全体党员负责。同时，在纪律

检查委员会中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

负责党内质询案件的相关工作，使得

纪律检查委员会能够进行铁面无私的

质询监督，真正发挥党内质询的监督

职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

院）

             （责任编辑 张 敏）


